
亿。民也是印度教徒。在南亚的印度教徒人数已超过

的居

南亚地区，以印度教的影响最大。印度和尼泊尔的多

数居民为印度教徒；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有

如在印度，除占全国总人口的

当然主要分布在印度。在南亚，除印度教外，还有其他宗教。例

以上的印度教徒以外，还有

多万，占全

为数众多的其他宗教信徒，诸如伊斯兰教徒、佛教徒、基督教徒、

锡克教徒、耆那教徒、拜火教徒等。在尼泊尔，印度教被定为国

教，绝大多数人信仰印度教，但也有不少佛教徒。在斯里兰卡，居

民虽然以信奉小乘佛教为主，但印度教徒人数有

国总人口的 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，居民以信奉逊尼派伊

斯兰教为主，也有一定数量的印度教徒。总之，南亚这些国家大

都受到印度教的影响，只是受影响的程度不同，区域有大有小而

一、印度教与南亚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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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。起初本来是

已。不同宗教之间互有影响，或者存在矛盾。即是同一宗教，也

分不同派别。这是南亚文化的特点之一。由此可见，南亚的宗教

不仅相当复杂，而且宗教关系还往往影响到民族关系。以印度为

例，在战后之所以由一个国家分裂为三个国家，即印度、巴基斯

坦和孟加拉国，宗教矛盾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。

南亚文化，是在古代印度文明的基础上形成的。汤因比称它

为“印度文明”，说明了印度教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。印度教不

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，而且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

秩序。“种姓制度”是印度教的突出特点。它是一种世袭的等级制

度，有其久远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

多个）；在种姓之外，则出现大

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，征服者雅利安人被认为是高级种姓，称

为“雅利安”；被征服者达罗毗茶人被认为是低级种性，称作“达

斯”。后来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，在雅利安种姓中发生

了分化，分为婆罗门、刹帝利和吠舍三个种性。“婆罗门”为僧侣

贵族，掌管神权，主持祭祀；“刹帝利”为武士贵族，掌管军事和

行政大权；“吠舍”为农牧民和工商业者；“达斯”后来改称“首

陀罗”，则是奴隶、杂工和仆役的等级。各种姓实行内婚，职业世

袭。当印度进入封建社会以后，在各种姓之中又分化出许多副种

姓或亚种姓，（据说全国已达

年

批贱民，被称为“阿丘得”，即不可接触者，他们备受歧视，无权

进庙敬神和去公共场所，不能与其他种姓的人接触。这种从奴隶

制社会继承下来的剥削压迫制度一直渗入到印度社会的各个角

落，成为印度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大障碍。印度国会曾于

通过了废除种姓制度的法律，由于种性制度由来已久，至今有相

当大的影响，有些地区还非常严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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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印度教徒外，有 万穆斯

种姓制度在印度根深蒂固，与印度教这个印度最强大宗教的

维护不无关系。自笈多王朝以来，印度教（当时称婆罗门教）便

开始在印度上升到主导地位，而其教义的主要内容就是种姓制度、

因果业报、人生轮回和非暴力说。实际上，印度是一个宗教盛行

的国家，印度人好像对于宗教有一种特别的偏爱，在印度人看来，

没有宗教就没有生活，而保护宗教的人将受到宗教的保护。这种

思想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因此，人们信仰宗教，按宗教

行事，他们并富有特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他们不但创造了印度

教（其前身为吠陀教、婆罗门教）、佛教、耆那教和锡克教，而且

在印度教中还创造了为数众多的教派。

印度教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，是一种“无教会的宗教”。它的

强大势力主要来自社会上层的维护和支持。在印度属于印度教的

政党和组织很多，例如“印度教大会”、“国家义勇团”、“人民同

盟”、“湿婆军”、“梵社”、“雅利安社”、“罗摩克里希纳传教会”、

“毗湿奴军”等，此外，印度教在国大党内也有相当大的势力。早

期的国大党，有很大一批党员都是印度教徒；目前，党的各级权

势人物多数也是印度教徒，国大党议员中很多是高级种姓，国大

党的不少派系也都是以种姓、派系为基础而形成的。

尽管印度教的势力和影响很大，但还没有大到完全取代其他

宗教的地步。据有关统计，除

万佛教徒，林， 万其他教徒。可见，印度是个多宗教的

埃利奥特对这一特点作了如下描述：

“博物馆”。宗教对印度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影响，可以说是无处

不在。这正是印度文化的又一特点，也是南亚文化的特点之一。英

国学者查尔斯

“印度民族心理特别喜爱宗教，并在宗教中获得充分表现，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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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印万人，占全国人口的

于任何其它各国。这一特质是地理性的而不是种族性的，因为德

拉维达人和雅利安人同样具有这种特质。上至君王，下至农民，多

数印度人对于神学感到兴趣，而且往往对它具有热烈的情感。很

少艺术或文作品是纯粹世俗性的，印度的文艺和美术作品虽然是

悠久延绵，具有特色，但却是千篇一律，因为它们几乎都是某种

宗教方面的表现。但是宗教本身却是特别充实和变化多端。对于

讨论和思索的喜爱在实践中创造了可观的变化，在教义和学说方

面则几乎是没有止境的变化。世界上各种神学所知悉的教条，很

少不是印度各色各样的教派之中的某一教派所特有的，对于印度

教作一单纯而概括的陈述也许是不可能的事。”①

公元 年人口普查报告，

印度教文化对周围各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印度教大约于

世纪传入尼泊尔，后来定为国教。据

尼泊尔全国的印度教徒已达

度教在尼泊尔的宗教文化生活中，一直保持着巨大的影响。与此

同时，印度教的教义和风俗习惯也大大影响了许多非印度教的民

族。例如关于种姓制度的等级观念，有些民族，如塔卡利族等，虽

然不信仰印度教，但也极力想争取得到一个高级种姓的地位；还

有一些民族在种姓制度观念的影响下，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些高低

不同的等级；印度教的许多节日，如德赛因节、光明节等，都已

为尼泊尔人民所普遍接受，并热烈庆祝的节日。

印度教很早就传入斯里兰卡，并在斯里兰卡的政治和经济生

活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。除了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外，对僧

伽罗人也有重大影响。在佛教传入以前，当地的僧伽罗人都信仰

原始宗教和婆罗门教。后来随着印度南方的泰米尔印度教徒移居

页。卷，第埃利奥特：《印度教与佛教史纲》，第见（英）查尔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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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里兰卡而传入印度教，使信佛教的僧伽罗人的政治、经济及生

活习俗都受到很大影响。尤其是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对僧伽罗人的

影响更为明显，如严禁不同种姓的人通婚，实行顺婚，禁止逆婚，

不同种性的人不能接触等等。

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是先后从印度分出的国家，自然会受

到印度教的不同程度的影响，尽管广大居民是伊斯兰教徒。

除南亚地区外，印度教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，它流传于

几十个国家和地区，如缅甸、泰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

西亚、阿富汗、科威特、巴林、阿曼、也门、坦桑尼亚、毛里求

斯、南非、马拉维、英国、美国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、澳大利亚

等国。早在

总人口的

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）和分布来说，还是从印度教文化在南亚或

世界各地的影响来看，印度教不愧为世界上一大宗教。为了同有

关国家进行友好交流，对印度教文化进行了解和研究是非常必要

的。

印度是世界宗教发祥地之一。直到现在，绝大部分印度人仍

然笃信宗教。宗教与印度社会、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，

它深入到印度绝大多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。

年有关统计，全世界现有印度教徒的人数占世界

。由此不难看出，无论从印度教徒的人数（仅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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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。年统计，印度教徒有

不少信徒赤脚盘腿席地而坐，全神贯

在印度，不管是城镇，还是乡村，是工厂，还是学校，从几

岁、十几岁的儿童，到几十岁的老翁，他们同你交谈之间，一定

会问“你信什么教？”当你回答不信任何宗教时，许多人甚至青年

学生都会感到惊奇，和不可思议。在印度，可以说处处有神庙，村

村有神池。在一些地区，街上的行人路过一座神庙，便会停下来，

转身跨进庙门，举手击几下吊着的小铜钟，然后在一个容器里放

一些钱，接着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祈祷片刻。之后再继续赶路。

前边若再遇到一座神庙，又会重复一番。白天，在大街十字路口

的庙内或路边的庙中，总有

注地听祭司向他们讲述各种神话故事。

据

印度教信奉的神也很多，主要有湿婆、毗湿奴、克里希纳、耿

乃希、罗摩、因陀罗、雪山女神、杜尔迦女神、罗其密女神，等

等，除此以外，各地还有许多神。

按宗教教义行事。绝大多数人从早到晚，从生到死，一举

由于印度是个宗教盛行的国家，宗教在人们生活中占有十分

重要的地位。在印度人看来，宗教至关重要，认为没有宗教就没

有生活，这种思想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因此，人们信仰

宗教

动，无不与宗教联系起来。尤其是印度教徒照宗教办事，行善

修好，以便死后解脱，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宗教与世界。根据印度人的看法，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只有

一个神，那就是梵天，最高的神。在创造世界之前，世界上一片

黑暗，最高的神对这种形势也无法忍受，他运用自己的威力，使

这个世界变成了光明。这样所有的生物和活生生的世界是万物的

神的显现。据罗摩的意见，这个世界不是幻觉和无内容的，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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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类职责和活动范围。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根据自己的职责，通

过自己的行为向生活的最高目标或最高真理前进。

宗教与节日。节日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很多节日

都与印度教有关。印度教的节日中总有敬神活动，例如灯节时敬

罗其密（财神）、耿乃希（智神），德喜合拉节时敬女神难近母，都

是节日的重要内容。印度教徒在欢乐的时刻，尤其节日庆祝时都

没有高兴得忘记自己所信仰的神。对印度人来说，生活的最大快

乐到那时才有意义，即最快乐和最大吉祥永远和他们在一起，不

只是在痛苦时才想到神，幸福时也同样想到神。

宗教与职责。印度人生活中许多职责是以宗教为基础的，

根据印度教的人生哲学：经典规定的行为（实践、工作）就是宗

教。真理、不杀生、不偷窃、禁欲苦修、牺牲（舍弃）等都是最

高职责，而它们的基础是宗教。生活的主要职责是以祭祀为主，没

有祭祀的生活是无意义的。没有祭祀的“好品行”实质不是好品

行，是不道德的；祭祀的基础是宗教。只有举行祭祀，目的才会

达到，人最后才能升天。《法论》规定五大祭祀：梵祭、祖祭、神

祭、鬼祭和人祭。

所谓梵祭就是学习和研究吠陀；祖祭：即祭祖先；神祭：即

给神祭典、上供；鬼祭：即给死者灵魂上供，给动物和小虫喂食，

向残疾者和孤儿施舍；人祭：即招待客人。

宗教与礼仪。为使一个人的身体健康、思想纯洁而进行的

活动是仪式。通过仪式，一个人才能成为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一员，

但这些仪式要么以宗教为基础，要么以某种形式与宗教有关，为

使一个人生活变得纯洁与神圣，从生到死，整个一生要举办许许

多多的仪式。例如，出生后第十天或第十二天为小孩举行起名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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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狱的。家庭生活与宗教的密

式，所起的名字大多同神有关。例如，印度教徒给小孩起名为

“罗摩恩惠”或“迦利足下”等等。印度教徒给小孩举行起名仪式

时还有敬神、祭祀等活动；在印度，一个印度教徒从出生就同宗

教联系起来。

宗教与教育。一个人的生活要成功，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条

件。在印度，儿童开始学知识也是以宗教为基础的，印度教徒要

举行一种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拜石板仪式。举行拜石板仪式时小孩

先拜石板，然后大人拿着小孩的手在石板上书写吉祥符号或各神

名。过去，让小孩必须先去老师家学习宗教经典，今天不同了。一

些农村人学习的目的只是想能读懂《罗摩衍那》、《摩诃婆罗多》等

宗教书籍。由此可见，在学习的问题上，宗教成分是很重的。

宗教与家庭生活。在印度，一个家庭生活的建立也是与宗

教有关的。要组织一个家庭必须结婚，虽然各国如此，而印度所

不同的是对结婚的看法。例如在印度教徒中，“结婚”本身就是一

种与宗教有关的仪式。举行仪式时，以神为证，女方把姑娘交给

男方，男方接受其为妻，还向火神祈祷，并要举行一系列与神有

关的仪式。印度教徒的这种观念由来已久，极为重视。结婚的首

要目的是执行宗教职责，这些宗教职责也称之为“祭祀”，没有妻

子的男子无资格举行祭祀。印度教婚姻的第二个目的是“得子”。

在《摩诃婆罗多》中明确提到：没有儿子的男子是没有尽到责任

的，生男孩是最大的天职，通过儿子这帆船能够渡过苦海；要升

天和脱离地狱，儿子是必不可少的。“得子”是一种还债，不偿还

这个债务，得不到儿子，父亲要

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。

宗教与经济生活。印度的经济生活中也有大量宗教思想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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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举办祭

体现，与人们的生产活动密切联系着。印度教徒把罗其密看成是

女财神，并且坚信，穷富全靠这位女神。城市商人、老板等在营

业之前先要敬罗其密。一年一度的灯节也敬她，每年的胜利节或

其他时候，更换新帐本时也要敬她。手工业者则拜自己的生产工

具；农民则拜自己的犁、牛和耕地，至今如此。这些都说明，印

度人的经济生活还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。

宗教与政治生活。古代印度，政治生活也是以宗教为基础

的。每个王宫里有大师，或王宫祭司，就连国王都听从他们的意

见。在政务活动中，国王要与自己的大师商量。从“国王的职

责”也可看出，据《毗湿奴往世书》中记载，国王的主要职责是：

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、和平和富裕而奋斗，惩处坏人，保护宗教。

在当代，政治生活的宗教基础虽然大大削弱了，但政治与宗教未

能完全脱离，例如，印度教大会、“人民同盟”等一些政党的基础

还是宗教。

印度教徒认为，一个人在世时其生活与宗教有关，即使生命

垂危或死后也与宗教有关。举办丧葬仪式就是一例，一个人快断

气时，提神名或口念《罗摩衍那》等宗教经典的名字，在死者嘴

里灌恒河圣水，在抬尸去火葬场的路上不住地说：“罗摩是真理”，

其尸体烧成灰后扔进恒河或其它圣河中被水冲走，到

祀等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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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土，信徒有

多，目前全世界约

印度教是印度的第一大宗教，也是世界上主要宗教之

一，除印度以外，在不少国家和地区也有流行。印度

教不仅历史悠久，有几千年的历史，而且信仰人数众

亿教徒，占世界总人口的

亿多人，占印度总人口的

印度教也称新婆罗门教，由婆罗门教发展而来，它是在婆罗

门教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、耆那教和印度的民间信仰的某些因素

发展而来，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，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

印度河文明和从中亚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的吠陀时期。公元前

年代雅利安游牧部落从西北进入印度次大陆。他们崇拜自然

力量，认为天有天神，火有火神，刮风下雨等均由神灵的活动所

以上。在印度

以上。

二、印度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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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年，这四部吠

为。他们来印度后受到印度当地文化的影响，开始过渡到农业社

会，使自己的信仰和文化与当地的文化融合，逐渐形成了历史上

所谓的印度著名的“吠陀”时代，（公元前 公元前

年）。这个时代以印度著名的“吠陀”文献为标志。吠陀的内容主

要是对神的赞歌、祭词和咒语。因此，人们把信奉“吠陀”的宗

教称为吠陀教。该教崇拜多神，从日月星辰、雷雨闪电、山河草

木和各种动物直到英雄人物和祖先等都是被崇拜的对象。到公元

前 世纪左右，吠陀教演化为婆罗门教。

婆罗门教是在奴隶制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。随着经济的发展，

加速了社会分工和社会的分化，种姓制度日益被神化，而且种姓

界限日趋严重，吠陀教为适应上述变化，进行了改革，才出现了

以吠陀天启、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为纲领的婆罗门教。婆罗门

教保留和利用了原始宗教和吠陀教中的多种崇拜。

年的印度河文明时代已经有了瑜伽修在公元前

行、湿婆神已经出现，当时人们盛行生殖器崇拜，进行火葬，对

牛、树非常崇拜，出现沐浴仪式，而这一切目前在印度教中仍然

流行。

年代雅利安游牧部落从西北进入印度前面提到，公元前

次大陆后，他们受到印度当地文化的影响，崇奉种种神化的自然

力和祖先、英雄人物等。实际上是属于原始的宗教信仰。之后，印

度的婆罗门教在这自然崇拜和原始宗教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

的。婆罗门教奉四部《吠陀》为主要经典，吠陀有“天启的经

典”之称。《吠陀》约成书于公元前

陀分别是《梨俱吠陀》、《婆摩吠陀》、《夜柔吠陀》、《阿闼吠陀

信奉焚天、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。焚天亦称大焚天，被奉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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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，有降魔的能力是保护 他的皮肤深蓝，他有四只手

创造之神，掌管创造，他是创造世界万物的始祖。他长有四头，面

向四方，有四只手，分别拿着《吠陀》经、莲花、匙子、念珠或

钵。他通常坐在莲花座上，有时也乘坐七只天鹅拉的车。毗湿奴

修行，每

分别

拿着法螺、轮宝、仙杖和莲花。他曾化身为鱼、龟、野猪、人狮

（半人半狮）、白马、侏儒、罗摩、持斧罗摩、黑天、佛陀，十次

下凡救世，所以深受教徒们的崇拜。他的妻子是罗其密女神，财

富的象征，人们称她为财神，印度教徒对她非常崇拜、希望丰衣

足食，过好日子，商人们为了发财致富更是如此。湿婆是毁灭之

神，他有强大的降魔威力，额上第三只眼睛的神火能烧毁一切，他

骑一头白牛，手持一柄三叉戟，颈上围着一条蛇，头上有一弯新

月做装饰。据说他爱哭，因此他的名字很多，佛教文献称他为

“大自在天”。他又是个苦行之神，终年在喜马拉雅山

年有许多教徒不惜生命和财产，去那里朝拜。他还是舞蹈之神，善

于跳舞，据说他是刚柔两种舞蹈的创造者，有舞王之称。他的妻

子是雪山神女，她有两个化身，一是难近母，二是迦利女神。印

度教徒非常崇拜这位女神的降魔本领，印度一年一度的杜尔迦节

就是拜这位女神的节日。

婆罗门教形成以后，在一个时期得到很大发展。但是人们对

婆罗门的种姓特权日益不满，反对的情绪逐渐高涨，随着佛教的

兴起，使越来越多的人信仰佛教。到了孔雀王朝时期（公元前

到公元

年），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，婆罗门教的势力大大削弱。

世纪的笈多王朝是一个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的王朝。该

个皇帝信仰婆罗门教，并对印度教给予大力扶植。王朝的先后

世纪中叶以后，尤因此，使婆罗门教达到了兴盛时期。到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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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到了公元 世纪，随着笈多王朝的灭亡，婆罗门教的黄金时代

宣告结束，取而代之的是戒日王朝。戒日王虽然崇信并提倡佛教，

但他并不排斥婆罗门教。婆罗门教为了在同佛教、伊斯兰教的竞

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，注重了进行自身改革。因此，一批改革家

应运而生，其中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是商羯罗，他对婆罗门教进

行了重大改革，大大推动了婆罗门教的深入发展，从此以后，婆

罗门教改名为印度教。可以说，中世纪早期，婆罗门（即僧侣）使

古代的婆罗门教和佛教的教义以及从原始公社继承下来的原始信

仰合流为一个宗教，即今日的印度教。它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，是

多种宗教信仰、哲学理论、祭祀仪式、生活习惯、风俗人情的混

合体。有人说它既是有神论的宗教，又是无神论的宗教，既是禁

欲主义的宗教，又是纵欲主义的宗教，既是一种宗教仪式，又是

一种生活方式。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那样：“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

乐的宗教，又是自我折磨禁欲主义的宗教；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，

又是札格纳特的宗教；既是和尚的宗教，又是舞女的宗教”。

印度教在教义上特别强调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，认为今生行

善作恶，来生必有善恶报应，把生命理解为无穷无尽的一系列生

死轮回中的一个环节。生命不以生为始，也不以死为终，每一段

生命是由前世造的业所限制和决定的。即一个人有善良行为，死

后可以升天；有邪恶行为，死后会堕为畜类。一切生命在轮回的

锁链中是无始无终的，因此，不论在天国和人间都不能求得永恒

的幸福。为了得到永恒的幸福，就要获得解脱，即脱离无限系列

的生死轮回之苦，进入超越生死轮回以外的一种境界。为此印度

教徒们必须通过各种修身、修心和宗教礼仪等方式，使个体的灵

魂“我”同主宰世界的灵魂“梵”达到本质上的“同一”，即所谓

第 13 页



信

“梵我如一”，这样就能达到解脱的最终目的。

印度教强调祭礼 ，祭礼万能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印度教徒的生

活。在信徒们看来，祭礼也是获得永生和世俗幸福的重要方法。印

度教的祭祀礼仪繁杂，而且非常讲究。祭礼的供献有动物、植物

和人。动物祭品在吠陀中都有规定。印度古代帝王所举行的马祭

规模宏大，今天印度虽已不举行马祭，但以动物为祭品直到目前

还流行着。

两

虽然印度教的基本教义并无变化，但它吸收了佛教、耆那教

的某些教义和民间信仰。所信奉的经典除吠陀以外，还增加了

部往世书。由于所大史诗《摩 婆罗多》和《罗摩衍那》以及

的主神不同，印度教内部又分成若干派，主要有毗湿奴派、湿

婆派和性力派。

印度教虽然没有单一的信条，但有一条几乎是一切虔诚的印

度教徒所信奉的，即多神教的泛神论。“多数印度教徒是多神论者，

这就是说，他们尊敬几种神祗或鬼神的偶像，但是他们只向一个

天神进行礼拜，就这个意义而言，他们多数人又是一神论者，但

是这种一神论几乎常常具有多神论的色彩”。

印度教强调自我克制的苦行，认为克制情欲或自愿忍受痛苦

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修炼方法，它能使灵魂摆脱尘世欲念而通达神

性，进而获得一种控制天神和自然的强大力量。在印度教看来，自

我节制的苦行就解通达至善和德行。不必要像其它宗教那样另行

规定一套宗教道德的规范。所以在印度教中伦理原则并不占有重

要的地位，圣人被认为是超乎道德之上的，即不受道德原则的约

束。印度教徒认为，苦行不仅被看作是一种获得超人力量和自我

页埃利奥特：《印度教与佛教史纲》，第查尔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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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宗教信仰、社会地位、经济状况和家庭生活。这

解脱世俗束缚的方法，还是用来提高种姓的一种捷径。特别是对

于低级种姓的人来说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。

印度教有种姓制度，主张婆罗门至上，这是它的又一个特点。

按照这一制度，人分为等级，有高低贵贱之分，而且与生俱来、代

代相传，就连他们的职业一般也是固定不变的，不得轻易更改。种

姓之间界限分明，彼此不相往来互不通婚。这样，一个人的种姓

出身决定

四个种姓即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和首陀罗。婆罗门即僧侣，从

事文化教育和祭祀；刹帝利即武士，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；吠舍

即平民，经营商业贸易等；首陀罗即贱民，从事农业和各种手工

劳动

除上述四个种姓以外，还有一个等外种姓，即所谓“不可接

触”的贱民，被认为不圣洁、污秽之人，其社会地位更低（下面将

详细谈到）。

古代雅利安人主张每个人一生有五大债务，每个人必须偿还，

举行祭祀，因此也叫五大祭祀。

就是每个人必须结婚，生

）祖宗债。一个人由父母所生，养育成人，进入社会。因

此，对这些恩惠要偿还，用什么办法

子，繁衍后代，以还祖宗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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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神债。神给人类带来许多自然物质，如水、空气、水果

等及一切所食、所用，因此，对他们的恩惠要报答，作为一种债

务偿还，怎么办？要每天敬神、举行祭祀，以还神债。

仙债。仙人、学者、老师通过自己的智慧发展了不同的

智慧领域，从而丰富了人类文化和人类的经验，为偿还他们的恩

惠，怎么办、？学习和授业，以还仙债（即为老师、学者、仙人服

务），把写学术著作视为每个印度教徒的神圣职责。

人债。即招待客人，待客是一种社会公德和神圣职责，认

为客人像上帝一样值得敬重。什么是客人？不定期，事先未曾通

知而来的人，即如中国人所说的“不速之客”。凡到家的人都是客

人，必须热情招待，为他们提供食、宿的方便，是每个家庭成员

的高尚职责。他们认为，客人来到谁家，则会给谁家增加光彩，会

提高他家的社会地位。即所谓款待邻居和客人，以还人债。

）鬼债。人类靠动、植物而生活，为了感谢它们，把向禽

兽喂食，同情它们，不伤害它们，以及不毁坏植物，作为人类的

职责。饲养鸟、兽，不杀生，保护动、植物，以还鬼债。

鬼魂。除含死神、死魂意思外，还指一切生物。所以鬼债是

指向鬼魂、动物、植物、残废人、疯病人等重病患者、不可接触

的种姓施舍食物而言的；家居期责任（在俱梨吠陀时期，印度人

主张大家一块吃饭，一块吃一切东西，认为自私地只是个人吃饭，

是一种罪过。这种习俗从吠陀时期流传至今）不只是请家人吃饭，

而且还拿出一部分食物分给一切生物，这个高尚的工作，是从这

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所必须的，要在家居期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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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教徒一般认为人生有四大目的，这就是：“法”、“利”、

“欲”、“解脱”。

“法”，“指宗教与宗教所规定的各阶级氏族（种姓）的天职。

主张忠于职守，讲究品行道德，对己和对人都有讲究，这是人生

的基础，人生的每一个活动是由“法”来支配，这是获得“解

脱”地基础和前提，死后才能升天。

“利”，“指对物质生活条件财产的获得”。是还“债”（举行祭

祀活动）所必须的，而且有了“利”，自己也才有幸福生活可言。

但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了“利”，其将来也不会有好结果。据说，

用罪恶手段获得了“财富”，也避免不了去地狱，而用正当手段获

得财富就是为升天准备了阶梯。

“欲”，人生的另一需要。“指对物质生活的享受，特别是感官

享受的情欲”，因此要结婚。结婚才能传宗接代。它是社会存在和

延续所必须的。人就是不在了，其子孙还在，其愿望生前未实现，

死后由其后代也可以完成。不只是传宗接代，也可以使传统文化

不断延续。

“解脱”，“指从物质中超脱出来，脱离生死轮回的束缚。”（它

是人生的最后、最重要的目的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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